
被忽視了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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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庇護工場的輔導室內，海兒的父母看着滿手傷痕的女兒，怒氣沖沖地對社

工說：「你看！她在家中大吵大鬧，亂摔東西，發這麼大脾氣，如果我們不縛着

她，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社工很感慨地提醒他們：「你們可知道這是虐待嗎？」

她的母親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也明白這樣做對她並不好，但實在沒有其他辦法。

何況她是智障人士嘛！這又怎算是虐待？」 
     

只因為她有智障，就不算是虐待嗎？事實上這正是身體虐待。 
     

假如有人被刻意傷害身體，被侮辱或恐嚇，被非禮或強姦，長期被忽視或獨

自關在某地方，這些遭遇分屬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或疏忽照顧。假如被

虐待的是孩子、配偶或老人，就會被界定為虐兒、虐待配偶或虐老。那麼，如果

被虐待的是智障人士，就應該被界定為虐待智障人士。為甚麼其他人會被界定為

受到虐待，而海兒的父母卻認為這不算是虐待？社會上有同樣見解的，又豈只他

們？ 
 
不少智障人士被別人不斷冠以難聽的綽號，例如：「低能仔」、「蠢豬」、「垃

圾」……或終日被家人威脅：如果他們再不聽話，就會遺棄他們。儘管部分智障

人士明白，自己並非如別人所說般一無是處，或家人的威脅只是一時意氣用事；

可惜也有一些智障人士會信以為真，因而造成自我形象低落，或終日提心吊膽，

恐怕家人會隨時一走了之，置他們不顧。言者可能無心，他們或許會推說自己只

是順口開河，但聽者其實已深受精神虐待。 
 
在多宗牽涉智障女性遭受非禮強姦的罪案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她們事後曾

向人求助，但別人卻認為她們小題大做，冷嘲熱諷或質疑她們，不加理會。更不

幸的，是她們日後或許會再慘遭同樣經歷。這種情形並不罕見，社會上有些人對

遭受性虐待的智障女性存有許多偏見和誤解，如認為她們將別人的關懷照顧誤解

為侵犯，或將聽聞的經歷當作自己的經歷，或欲拒還迎，或誣告別人以作報復。

有些人更認為：因為她們智障，所以即使她們曾被性虐待，心靈上受到的創傷也

微不足道。 
     

另外，有些人因為不認識康復服務的存在或申請程序，於是將有智障的家人

獨自關在家中，為了避免他們發生意外，甚至將他們關在上了鎖的籠中，而不知

道這樣做已屬疏忽照顧，漠視他們也應如常人同樣擁有自由、教育和社交的權

利，。 
  



事實上，遇到任何形式的虐待後，智障人士也會和常人一樣感到痛苦、害怕

和憤怒。正因為他們的理解能力較低，他們未必完全明白到發生了甚麼事，因而

更覺迷茫。而且，他們未必懂得向人求助，或有足夠表達能力將這些經歷告訴別

人。即使他們離開了受害的環境，由於適應能力有限，他們的困擾或會更大，出

現較多情緒及行為問題〈如無故哭叫或傷人〉，甚至出現精神病癥狀。 
     

二十世紀的聯合國「弱智人士權益宣言」提及：智障人士有權受到保護，免

受剝削利用、虐待及貶低尊嚴。身處千禧年代、日益重視人權的香港，竟然仍有

不少人對智障人士和他們的權益存有許多誤解和偏見，這實在值得我們反思。 


